
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文件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粤安办（2019) 142 号 

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 

关于全力做好第四季度危险化学品 

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安委会，省公安厅、交通运输厅、生态环境厅等部

分安委会成员单位： 

现将国务院安委办《关于广西玉林兰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 15”较大爆炸事故的通报》 （安委办函〔2019) 54 号， 

见附件）转给你们，结合我省实际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贯彻落 

实。 

一、时刻保持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的警惕性 

第四季度，各类生产经营建设活动进入旺季，一些企业赶工 

期、抢任务意愿强烈，易出现超强度、超限、超负荷运营等违法

违规问题，历来是化工和危险化学品事故易发、多发期，稍有不 



慎，容易引发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吸取近期省内

外危险化学品事故教训，贯彻落实全国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专题

会议、全省第四季度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会议精神，始终坚

持把危险化学品安全作为重中之重，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职能部

门要召开专题会议，研判分析本地区、部门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 

研究解决安全生产突出问题，坚决防止和纠正忽视安全、放松管

理的麻痹松懈思想，强化源头治理，加强风险防控，坚决防范和

遏制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发生。 

二、全力以赴防控危险化学品安全事故 

（狠抓重点企业管理。各地要针对今年我省危险化学品

事故暴露出来的部分企业有机过氧化物、硝化棉、苯乙烯、丙烯

酸、保险粉等物品安全管理薄弱、失管漏管问题，对照国家安全

管控标准，狠抓企业安全管控措施落实。凡企业储存使用条件和

管控措施不符合要求的，一律责令停产整顿，暂扣安全许可证。 

同时，结合安委办函（2019) 54 号通报要求，各地要重点排查

冠名“生物”、“新材料”、“科技”等类的企业，甄别其行业

属性和风险，明确并落实监管责任，建立台账，重点整治，避免

出现监管盲区。排查和监管责任落实情况在 11 月 15 日前报送省

安委办。 

（狠抓试生产项目安全。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项目试生

产前，一律由地市级应急管理局组织专家，对试生产条件进行现

场确认，按照“谁备案谁负责、谁现场确认谁负责”的要求，严

把试生产安全条件关。现场确认通过后，方可出具试生产备案回 

一 2 一 



执。省应急管理厅将定期调度各地试生产项目情况，并对涉及“两

重点一重大”、有机过氧化物、苯乙烯等建设项目试生产情况开

展重点抽查。 

（狠抓安全许可质量。各地在审核发放安全许可证时， 

除严格审查企业设备设施硬件条件外，还应重点审查企业安全管

理、人员资质资格等条件。凡存在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

员未考核持证，安全管理人员不具备化学化工专业背景，危险工

艺操作人员不具备高中以上学历，特种作业人员未持证上岗，未

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的，各地一律不得颁（换）发安全许可证。 

对已持证企业，一律通过严格执法检查，存在上述问题的，一律

责令停产整顿，并暂扣安全许可证，暂扣期满仍未整改完成的， 

依法吊销安全许可证。 

（狠抓执法检查实效。各地要对照危险化学品企业重大

事故隐患 20 条判定标准严格执法，落实“四个凡是、四个一律”: 

凡是隐患整改不真实、弄虚作假的，一律依法责令停产整顿并暂

扣安全许可证；凡存在重大事故隐患的，一律依法责令停产整顿

并暂扣安全许可证；凡涉及违法违规、“三违”行为的，一律依

法立案、从重处罚；凡整改无望、限期整改仍达不到安全生产条

件的，一律依法吊销安全许可证。同时，省应急管理厅从 11 月 

1 日起，每隔 15 天调度 1 次危险化学品执法检查情况，按重大

隐患查处等执法指标进行排名并通报全省，对连续 3 次排名倒数

后 3 位的地市，向地市政府发函提醒。 

（狠抓事故处理落实。各地要严格落实事故调查报告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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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跟踪督查，以钉钉子精神，狠抓整

改单位、问责到位。重点核实事故企业是否落实停产停业、安全

许可证是否落实暂扣或撤销、事故责任人是否被依法追究责任。 

近期，省应急管理厅将派出工作组对今年涉及危险化学品事故的

相关地市开展“回头看”，凡发生亡人事故，该追刑责但未落实

到位的，责成地方重新调查、严肃问责。 

（六）狠抓事故从严惩戒。鉴于危险化学品事故影响面大、 

社会高度关注，今后化工及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发生死亡 1 

-2人或虽然未死亡但影响重大事故的，责成地级市政府组织事

故调查组提级调查，省应急管理厅重点督办；其他一般事故原则

上由县级政府组织调查，地市级应急管理局派员参与调查并重点

督办。对发生伤亡事故的危险化学品企业，一律按规定纳入“黑

名单”管理，实施联合惩戒，并严格按照两高“司法解释”相关

标准和要求，依法追究事故责任人开日事责任。 

三、深化巩固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成果 

各地要对照省政府《关于印发广东省危化品安全综合治理实

施方案的通知》10 个方面 42 项任务，对未完成治理任务的，要

强化措施、加快进度；对已完成治理任务的，要巩固成果、深化

提升，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好综合治理任务。同时，各地要积

极发挥安委会统筹指导、协调督办作用，按照“三个必须”要求

依法落实行业部门监管责任，有效防范化解危险化学品系统性安

全风险。公安、交通、市场监管部门加强危险化学品道路运输安

全监管，加强运输企业、车辆、人员的动态管控，形成部门间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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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联治联控。交通部门要加强港区危险化学品储存和装卸安全管

理，持续深化风险管控和隐患整治。能源部门要加强油气输送管

道高后果区安全管理，督促企业强化管道设施巡护和管控。教育、 

科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要加强各类学校、科研单位等实

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完善和落实管理制度，强化风险辨识

管控。生态环境部门要督促企业（单位）及时处置废弃危险化学

品，强化危险废物处置安全管理。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将对危险化学品重点地市划分片

区，专人联系督导，重点检查、通报地方部门对省部署工作落实

情况，存在问题情节严重的，同时抄报地市政府。 

附件：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广西玉林兰科新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10・ 15”较大爆炸事故的通报 

⑧ 
（联系人：蔡俊豪，电话：020-83135794，由卜箱：gdsjwhc@163. cof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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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报：张虎副省长，魏宏广副秘书长。 

轰右匀夕 

公开方式：依申请公开 ：。: 重煞  瀚 
抄送：各地级以上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广东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 10 月 28 日印发 

校对人：蔡俊豪 



附件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安委办 ii [2019] 54 号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 

广西玉林兰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0・15”较大爆炸事故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委员会，有关

中央企业： 

2019 年 10 月 15 日 11 时 10 分左右，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玉

林市陆川县北部工业集中区的广西兰科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发生

爆炸事故（以下简称广西玉林“10・ 15”事故），造成 4 人死亡、8 人

受伤。经初步调查，该企业作为铸造机械制造类企业，违规擅自建

设化工项目，盲目进行试生产，其树脂车间一台 10 立方米常压反

应釜（产品为酚醛树脂，主要原料为苯酚和多聚甲醛）在试生产期

间突然发生爆炸，详细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此外，10 月 11 日陕西省安康市恒翔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污水处

理厂发生中毒窒息事故，造成 6 人死亡；10 月 15 日辽宁省朝阳市金

卉化工产品有限公司在设备抢修时发生硫化氢气体中毒事故，造成 

3 人死亡。国庆节之后已接连发生 3 起涉及危险化学品的较大事

故，再次突显了今年以来全国化工和危险化学品极其严峻复杂的安

全生产形势，在国务院安委办持续部署开展化工安全执法检查、明 



查暗访、危险化学品“排险除患”专项行动，特别是连续督促提醒各

地区、各有关企业抓好国庆节后复产复工安全生产工作的情况下， 

仍然发生以上事故，性质影响恶劣。特别是广西玉林“10・ 15”事故

暴露出以下突出问题：一是事故企业法治意识十分淡漠，巧立名目

逃避监管，在未履行申报、备案手续情况下，擅自建设化工生产项目

并组织试生产，安全措施缺失、风险失控酿成事故。二是地方安全

监管存在盲区漏洞，事故企业未在化工园区，按照工商登记信息不

属于化工企业，但实际上违规建有化工装置、使用危险化学品，地方

有关部门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摸排不全面、不彻底，归口管理职责

不明确，对事故企业躲避监管、非法建设生产的行为失察。三是地

方安全发展理念不牢固不落实，招商引资把关不严，事故企业酚醛

树脂生产项目来源于广东东莞，因环保压力大而转移至广西，地方

盲目承接埋下安全隐患。为深刻吸取近期有关事故教训，举一反

三，堵塞漏洞，完善落实监管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坚

决遏制事故多发势头，现提出如下工作要求： 

一、立即组织对可能涉及化工项目的企业进行全面风险摸排， 

逐一落实监管责任 

各地区要立即组织对辖区内所有可能涉及化工项目的企业开

展全面、彻底的摸底筛查，重点排查冠名“生物”、“新材料”、“科技” 

等类的企业，核查其经营范围是否含化工生产，实际生产经营活动

是否与备案一致，是否违规建设化工装置等，要特别注意违法租赁

厂房或设备代生产以转移安全风险的行为。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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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和举报奖励，健全完善机制，增强排查和打击非法违法生产行

为的有效性。对于发现的问题企业，要认真甄别其行业属性和风

险，逐一明确并落实监管责任，避免出现监管盲区；对于检查发现的

问题，确定涉及化工生产与注册范围不一致的，要依法依规予以处

罚，责令立即整改，消除安全风险隐患；情节严重的或构成重大安全

隐患的，要依法依规采取停产整顿、吊销证照、关闭取缔等措施。 

认真抓好国庆节后复产复工安全管理和冬季安全生产工

作，严防事故反弹 

国庆假期结束后，部分企业陆续复产复工，加之四季度历来是

化工危险化学品事故高发时段之一，一旦思想放松、要求降低，极

易发生事故。各地区要始终保持高度警觉和高压严管，加强监督

检查，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认真组织制定复产复工方案，健全指挥

机构，加强考核培训，落实安全责任；对装置和安全设施进行逐项

检查确认，充分研判复产复工过程安全风险，制定针对性应急预

案；严格落实领导带班值班制度，加强现场巡查，确保及时发现和

处理问题，严禁赶工期、抢产量、超负荷生产，防止复产复工期间事

故反弹。要及早部署做好冬季安全生产工作，指导督促企业加强

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针对冬季低温、雨雪、冰冻等不利因素，制

定“冬防”方案，强化重大危险源管控，做好防冻、防凝、防滑、防火、 

防爆、防静电、防泄漏等工作，加强巡检，保证各项防护措施执行到

位，确保安全。 

深化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查漏补缺管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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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区要进一步加大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治理力度，对照方

案 10 个方面 40 项任务，对本地区治理成效进行全面评估，未完成

的要强化措施、加快进度。特别是要注重源头准入和风险摸排，要

高度警惕淘汰落后产能转移风险，在招商引资时坚持安全第一，科

学论证、慎重选择，坚决防止不具备安全条件的项目落地；要认真

对照国务院安委会印发的《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的行业品种

目录》，进一步深入摸排各行业领域、特别是使用环节的危险化学

品安全风险，动态完善“一张图一张表”，全面掌握风险分布现状， 

健全完善针对性管控措施。要推动各有关部门严格落实“管行业

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 

不断强化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废弃处置等各

环节的安全监管，督促有关企业强化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扎实做

好重大安全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有效防范重特大事故，确保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 2019 年 10 月 18 日印发 

承办单位：危化监管司 经办人：王 奔 电话：64463240 共印 7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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